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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民声

救救孩子

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若富足且有尊严
国民自有大国心态

前不久中国援助欧洲国家马其顿23辆
校车的新闻一度引发热议。近日外交家吴
建民在谈及这一现象时称国人质疑是弱国
心态的反映，他同时表示，只有“很有同情
心”、“占领道义制高点”、“关爱其他国家”，
才会赢得外界的喜欢。杜绝弱国心态首先
就不应该讳言接受别人的长处，现在我们该
从那些高居人类发展指数榜前列的北欧小国
身上吸取一些经验了，它们启迪我们需要重
新定义“国家强大”的内涵。一个国民富足
且有尊严感的国家，也许才能算是一个“占
领道义制高点”的国家，才能算是一个真正强
大的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强大，才会对其国民
心态带来正面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

骗取保障房入罪刻不容缓
近年来，保障房分配过程中出现许多不

合理现象。基于此，全国各地不断祭出重
拳，严厉打击骗购骗租行为。虽然对违规者
惩处力度不断加码，但从总体而言，因为违
规成本低，处罚偏轻，未有效遏制类似事情
的发生。实际上，对那些骗购保障房的人，
完全可以“动刑”。《刑法》第266条规定：“诈
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
物的行为。”骗购者通过欺骗行为，取得市值
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的房子。由
此判断，骗购政策性住房完全符合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给骗购者定诈骗罪不存在法律障
碍。当然，这种惩治也绝不能仅针对骗购者
来实施，在这个违法犯罪链条上的所有参与
者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尤其是掌握着审
批权力的腐败者。 ——《广州日报》

不能总让消费者以“砸”维权
经过消费者长达两个多月的维权，西门

子公司终于“谨慎地”改变态度。12月4日，
西门子家用电器中国区总裁就西门子冰箱
质量问题道歉，称对所有遇到冰箱门关闭问
题的消费者，将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在这起
质量纠纷中，最为戏剧化的事件，莫过于11
月20日罗永浩与部分志愿者在西门子北京
总部，当场砸烂三台冰箱。很多人相信，没有
老罗这样的维权之举，西门子也不会转变态
度。这样的维权行为，作用大，副作用也同样
大，甚至有人指出，如果西门子可以提供有效
的鉴定结果，证明产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
么老罗的维权甚至可能构成诋毁企业商
誉。更重要的是，靠“砸”维权，最终只会增
加维权成本。 ——《京华时报》

打破垄断不能降个价就完事
从发改委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通过央

视发布对电信、联通涉嫌垄断宽带市场的调
查情况开始，到两家电信巨头通过各自所属
的行业媒体对发改委和央视调查的激烈反
击，耗时近1个月的“神仙大战”，终于等到了
电信和联通承认垄断事实，承诺整改的声
明。然而，在宣称认真学习了《反垄断法》和

《电信条例》后，两家电信巨头郑重公开的重
要声明，所有字数加起来还不足1000字，而
且其中对企业自身在行业中涉嫌的垄断行为
只字不提。而对于发改委要求的整改，电信
只承诺在5年内将公众用户上网带宽价格下降
35%左右；至于联通，甚至连宽带降费的粗略时
间表都无心提及。这样无关痛痒的“整改方
案”，正凸显出打破垄断集团既得利益，重新
改写市场规则的艰难。 ——《齐鲁晚报》

针对我国不少城市街头
都有儿童乞讨这种现象，公安
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接受
媒体微访谈时明确告诉网友：
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将很快

部署开展接送流浪儿童回家行动，明年年底前
将消除城市街头儿童流浪乞讨现象，切实保障
这些儿童权益。 （12月6日《法制日报》）

这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且不说可怜天
下父母心，就是常人看到瑟瑟寒风中街头一些乞
讨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幼童），也会感到寒心。凭
我们的国力，在我们国家不应该还存在这种现象。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先让我们来分析
一下，街头乞讨的儿童一般是哪几种：

一种是由人贩子在背后操纵的。这种乞
讨儿童最可怜，最凄惨——晚上回到人贩子身
边，若是没有乞讨到足够的钱，就会受到严厉
处罚，包括责骂、挨打。

另一种是亲属带出来乞讨的。一些家庭

生活十分困难的大人利用人们同情儿童的心
理让他们进行街头乞讨，妄想依靠这种“途径”
摆脱贫困甚至“发家致富”。这些儿童的处境
虽然比人贩子操纵的孩子要好得多，但在乞讨
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即不仅享受不到童
年应有的欢乐、自由，失去童真、童趣，而且还
要受到无数路人的冷脸、白眼，甚至羞辱、责
骂，使这些儿童从小就彻底放弃人的尊严，幼
小的心灵被严重扭曲。

还有一种，是因各种原因成为“流浪儿
童”。这种孩子由于“无人管”，几乎是“自生自
灭”，有的还会被坏人利用，因此，说起来这些
孩子每一个也都是“一把心酸泪”。

可见，要想消除街头儿童乞讨现象，关键在
政府采取有效行动，不仅要依法严厉惩处拐卖
儿童行为，更要对那些贫困家庭给予大力资助，
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帮助这种家庭的儿童。

如果一个家庭抚养孩子确实有困难，我们
这个社会就应该有相应的机构接纳这些孩子，

说白了，就是由政府抚养他们。即使政府财政
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也应通过
政府号召，创造宽松的环境，尽快建立民间儿
童慈善机构，利用社会资源帮助那些“穷孩子”
身处的贫困家庭或是直接接收、抚养这些“穷
孩子”。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也不要有什么犹
豫，再也不要有什么借口。让我们那些原本在
街头乞讨的孩子也能在快乐、幸福的环境中健
康成长，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再说，如果我们不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街
头乞讨儿童现象就是一时“消除”了，也还是治标
不治本，要不了多长时间，这种乞讨现象仍会“死
灰复燃”，而这样的情形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

我们注意到，在微访谈结束后，公安部打
拐办主任陈士渠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他最
大的愿望就是——唯愿天下早日无拐！一个

“唯”字，不仅说明他是多么希望天下的儿童都
能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同时，也说明这又是
多么艰巨的任务啊。

在北戴河，中央国家机关
疗养院超过了100家，大多只
在夏季营业。一位疗养院院
长表示，全年的收入靠夏季，
但均摊到全年，疗养院还是亏

损。几乎所有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每年都
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多
则数千万，一年需要数亿元。

(12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
各部委在北戴河设立疗养院是从1953年

开始的，囿于年代，该设置思路必然因循着“计划
经济体制”模式，循着的管理模式也是“吃大锅
饭”的模式。“吃大锅饭”的突出典型就是无论工
薪、福利还是培训、休养，全部由国家“包干”。这
种“思路”在当时的年代不会引起不良效应，因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之下，公众面对的都
是“一大二公”的政策模式，无论亏赚反正有上
级部门(国家财政)承担，由上级部委“全包”亏
损或每年补助大量资金就有时代必然性。

然而，从改革开放至今，尤其是市场经济
模式确立数十年以来，以“吃大锅饭”的方式来
继续让部委为疗养院“买单”就显得极不合适

了。各类疗养院既然在本质上已然
市场化，就应存在一个运营效益好差
之分，也应有一个“淘汰”的说法，但
多年以来，一些经营不善的机关疗养
院却鲜闻有“死的”，这本身就不正
常；虽然，公众并不否认各级有成绩
和贡献的干部有休养、疗养的福利和
权利，但由上级“指定”式的疗养和完
成由“本部门下属疗养机构”承担的疗养模式，
这本身依然是“计划性思维”。除不利于市场
的正常发育之外，也会因为这种“计划性”和

“大锅饭”模式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几乎所有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每年都要从
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多则数
千万，一年需要数亿元。这正是“大锅饭”疗养
院模式的最大弊端。

北戴河由各部分“划地而占”的公办疗养
模式必须改革。首先，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不
能仅供本部委或下属单位职工享受，尤其是年
年通过种种方式“转移支付”给疗养院的巨额
资金，实际上就是对公众财政资源的变相浪
费。已经市场化的今天，公众和公共资源没有

任何理由再为相关人员“全程”买单。其次，从
节约社会成本和财政资金考虑，各部委也完全
有必要甩掉疗养院这个“包袱”。即使是在中
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中经营得较好的一家，如从
属于国家水利部、已经进行公司化运作的北戴
河新华假日酒店，在5月之前、10月之后的淡
季，酒店也净亏400多万。与其如此“巨额亏
损”，何不着手“甩包袱”改革？

12月5日，做好2012年元旦春节前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公安部等9部
门联合部署，要求各地在2012年元旦、春节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确保工资基本无拖欠。
人社部要求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当
天立案并在7日内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
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
督办。 （新闻见今日本报A23版）

今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刑法（修正
案）》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引发媒体一片喝彩
之声，公众对此充满期待，希望法律的出台能
遏制欠薪现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然
而，到了年底又见众多欠薪新闻见诸报端，这
不能不让人深思。一个事实是，虽然恶意欠薪
入罪已近一年，现实中有几个企业老板因为欠
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并不是欠薪现象

被根治消失了，而是法律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恶意欠薪罪何以落实不到位？首先，从社

会现实角度来看，企业欠薪的原因十分复杂。
有的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确实发
不起员工的工资，而有些则纯属恶意欠薪，明
明有能力给农民工发工资，却故意不发，长时
间拖欠。对第一种情况，我们要考虑企业困难
和发展，给予一定的谅解，给企业一个合适的
还款发薪期限。而对于第二种恶意欠薪的情
况，已经超出了一般民事范畴，而带有一定的
诈骗性质，有必要予以严厉打击。但问题是，
现实的情况是复杂的，是否恶意欠薪在现实中
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没有哪个欠薪的老板会
承认自己是恶意欠薪，他们总会拿出种种拖欠
工资的理由，再不济他们也会借口无力发放工
资。这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其次，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缺陷。我们知

道，按照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只有恶意欠薪
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构成恶意欠薪罪，刑
法才会介入。那么，何为“情节恶劣”？是要欠
薪达到一定数额，还是要被拖欠者人数众多？
这一标准不明确，恐怕会导致实践中的混乱。
一些农民工被恶意欠薪后，向公安部门报案时，
很可能因为“情节不够恶劣”而遭遇“闭门羹”！

再者，执法者的观念需要转变。恶意欠薪
罪是一个新罪名，一些执法者对恶意欠薪行为
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恶意欠薪罪的理解和认
识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执法
过宽、处罚不严的现象。

因此，要想杜绝恶意欠薪行为，让恶意欠
薪罪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立法部门有必要
对恶意欠薪罪做进一步的解释或规定，以明确
相关的规定；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必须执法，做
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大锅饭”式的疗养模式当休矣
□毕晓哲（石家庄）

恶意欠薪罪何以落实不到位
□孙瑞灼（福州）

可以复出但
须透明

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胫而走。江西抚州市公路
局工作人员证实，宜黄前县长苏建国履新消息属实。对失职、失察的官员进行问责，才能确
保法制党纪的有效执行。对被问责的官员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其复出必须有更合理的解释
和更公开透明的程序，不然的话，这将成为公众难以解开的结。从诸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
来看，大都是悄然进行的。为何不拿到阳光下晒晒呢？我们也相信许多被问责官员真心为
民，犯了一时的错误，应该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不能“悄然”操作，必须在程序上公
开。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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